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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分拆规

则（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要求，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审阅公司上述事项相关文件，现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和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动力”）

符合分拆上市的条件，本次分拆上市具有商业合理性，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分拆欣旺达动力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具备可行性，我们对本次分拆表示认

可，并且我们同意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分拆相关的议案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

公司应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开展本次分拆事项。 

二、关于《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

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审阅公司上述事项相关文件，现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有

利于优化欣旺达动力股权结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形。本次分拆持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因此，

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在分拆所属子公司持股的议案》

提交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关于2023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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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阅公司提交的《关于2023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询问公司有关人

员关于此次关联交易的情况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发展所需，交易价格由双

方依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存在显失公平、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

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一致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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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

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张建军                    于   群                     刘征兵 

 

 

 

年    月   日 

 

 


